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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　　重大制度的變遷，不只是發生在整個制度的取代或改變，常常也會因為制度本身
內涵的改變，產生重大的變遷。回顧我國國民年金納保對象的變遷，從 1993 年著手
規劃開始到目前為止，歸納主要經歷 3個階段的重大轉折：第 1個階段為制度形成
初始階段（1993 年至 1999 年），從整合式到分立制的引進過程，導致後續制度以
分立制模式運行，將國民年金定位為以未參加其他相關社會保險之民眾為納保對象。
第 2階段為制度轉折修正階段（2007 年到 2008 年），政策決定修法將農民排除在
國民年金保險納保對象範圍之外。第 3階段為 2016 年之後至今，2016 年總統府成
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，其目的就是為改革國家年金體系，以期永續發展公共年金制
度。因此，政策方向又從分立制轉向為整合。鑒於初期各項年金制度已運作許多，因
此，政策方向以制度分立，內容整合為優先考量。也就是說，給付制度的整合便成為
重點。由上所述，本文的重點，便是以國民年金給付體系，與其他社會保險之整合，
尤其是勞保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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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競合之探討

一、基本概念

　　本文主要為探討國民年金與其他社會保險給付制度整合，鑒於其他社會保險類型眾
多，包括勞保、公保、軍保、農保等，且給付型態各自不同。且以被保人之人數而論，我
國社會保險的人數仍以勞保與國保人數居多。因此，本文仍以國民年金與勞保保險為主要
討論範圍，而與其他社會保險之關係，仍有相當多之參考價值。

二、綜觀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給付之關係

　　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之給付項目，雖然是併同規劃，保險年資亦可合併計算，得
分別請領之規定。但是，畢竟是不同的社會保險，有關年資併計，以及給付擇一與給付併
領之制度規範間，仍有相當之疑義。

　　在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中，若依所保障之風險而言，可以區分為「老年風險」、
「意外風險」與「死亡風險」。其中，意外風險會衍生意外死亡、意外殘廢，與意外醫療
三大事故。而意外風險又可分為一般意外事故，與職業災害相關之意外事故，而後者與勞
基法有一定之關連。因此，勞保之給付會有特殊之處理。此外，意外殘廢衍生失能，而勞
保最近提供失能給付，並與職業安全之復健體系連接，反觀國民年金，其意外風險較類似
勞保之一般意外事故。

　　其次，就給付請領者而言，「老年給付」與「失能給付」之請領人為被保人本人，惟
「死亡風險」發生時，因被保人已死亡，請領給付者為原被保人之遺屬。

　　最後，若被保人在勞保或國保同一體系中發生相同風險，因為年資已明確取得，並不
會發生併計之問題。另外，在國保或勞保同一體系中，若有數個風險發生，不論請領給付
者同時符合幾項給付資格，均只能擇一請領其中最優者。至於單一風險發生時，若被保人
同時具有跨勞保與國保之請領資格，是最複雜之情況。

三、老年風險

　　就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而言，界定「老年」風險發生年齡並不相同。國民年金保
險部分，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齡定為65歲；至於勞工保險，老年給付年齡訂為60歲，
並自107年開始，逐年提高，至115年提高至65歲。此外，勞保的所得替代率為1.55%，
高於國保的 1.37%。最後勞保可以選擇提早領取減額年金或延後領取展延年金，而國保並
無此項選擇，而勞保與國保老年給付制度設計上之差異，使國保的吸引力降低，使得參與
意願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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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意外風險

　　當被保人發生意外事故時，通常會有三種狀況：亦即意外死亡、意外殘廢，以及意外
醫療給付。其中，意外死亡給付亦即併入死亡風險，而意外醫療給付，也併入醫療風險部
分，本部分主要是意外殘廢的給付。

　　意外殘廢主要是會產生失能或身心障礙風險，勞工保險對於被保人面對身心障礙風險
時，提供年金式（失能年金）及一次給付式（失能一次金）之給付。原則上必須永久失
能，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，方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，這意味被保人即使尚未達到
老年，即必須提早退出勞動市場，喪失收入，而產生「早期老年」的現象。這通常與雇用
關係中的「職災風險」有關，成為勞基法中職災給付之一部分，成為勞動安全保障體系之
一環。若為中度或輕度，則提供失能一次金，並提供復建服務。這套系統的出發點，是從
職場風險管理出發。

　　反觀國民年金，國民年金保險對於被保人面對身心障礙時之保障，除了對於「加保期
間」發生風險，產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礙，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，提供身心障礙年金給付，
而這個部分，與勞保的失能年金性質類似。此外，在加保前發生風險致重度以上身心障礙，
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，亦設計具有社會福利津貼性質之「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」。

　　勞保與國保對於身心障礙年金給付，均有最低基本保障金額之設計。然而，勞保與國
保對於被保人是否喪失「工作能力」之定義，並不相同。

　　在比較勞保與國保在意外風險所提供之給付時，國保比較重視福利性質，亦即加保前
失能者，提供基礎保障年金，而勞保比較重視職災風險，因此，除了完全失能之失能給付
外，亦提供部分失能者之一次失能給付金。

五、死亡風險

　　死亡風險主要會產生兩項經濟損失，亦即因被保人死亡時所產生之額外支出，主要為
喪葬給付，以及被保人死亡後對他人負經濟上未完成之責任，主要為遺屬給付。

　　對於被保人發生死亡風險時，勞保有「喪葬津貼」及「遺屬津貼」，國保有「喪葬給
付」，這些都是一次性給付，用以保障被保人死亡時所產生之額外支出。至於被保人對他
人未完成之責任，則分別設計具有年金性質之「遺屬年金給付」。

　　至於遺屬年金給付，具有所得替代之功能，以避免生活無依為目。因此，適度導入具
資產調查之排富條款，可以避免社會保險資源之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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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年資併計之期待保障

　　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為不同之社會制度，可以視為兩種不同體系。但是，在制度
規劃上，二者所保障之風險類似，且部分民眾在工作階段會投保勞保，無工作時投保國保，
故一生中便會具有勞保與國保二者的年資。因此，在制度設計上，不同體系在給付面上有
關年資併計的議題，便成為重要討論的焦點。

　　有關年資併計的議題，主要的癥結點在於所面對的風險，如前所述，二者皆處理三大
風險，亦即老年生存風險、意外風險，與死亡風險。本文也依據這三大風險，分別論述其
概念。

　　首先，針對老年生存風險而言，這個部分類似商業保險中的養老保險。保戶所繳的保
費中，主要為儲蓄保費，會累積責任準備金。因此，不同壽險公司的養老險，並不會影響
其他公司的保單。最後，合併給付生存養老金，運用此概念，勞保與國保即兩家不同的壽
險公司，其所提供的養老給付可以合併計算，這也是年金制度設計的主軸。

　　其次，有關意外風險，主要保障內容為意外發生後所產生之失能或身心障礙風險，本
質上而言，這是屬於「早期老年」現象，與之前所述老年生存風險類似，二者可以併計。
此外，為了顧及被保人日後生活所需，通常會提供最低保證給付金額之設計。

　　最後也是最複雜的設計，是有關死亡風險。一般來說，在不同時期段所提供之壽險死
亡保障，是不可以合併死亡給付。理由是死亡保費若時效已過，會被認列為費用攤銷，而
國保與勞保的保障期間應該不會重疊。因此，死亡理賠金應該不可以重覆請領。然而，遺
屬年金則是一個非常難處理的議題。理論上來說，遺屬年金給付的目的，是保障被保人之
遺屬的經濟安全。也就是說，它不是由保險角度來設計的給付，而是由社會福利的角度來
觀察，因此，在考慮各種社會保險給付的時候，也要從給付金額合理性分析。也就是說，
擇一請領，以及最低基本保障金額之規定，也就常常出現在處理原則之中。在實務上來說，
遺屬年金在與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給付時，常會出現混淆不清之處。其原因有二：一為各
種社會保險年金分立，造成不同之解釋；其次，由於某種社會年金制度之調整，連動到其
他年金合併計算上之困擾。

　　要解決上述的問題，根本之道，是進行根本性之年金改革，降低因制度分立所產生解
釋不同的困擾，釐清基礎年金與各類職業性社會保險之分工。例如全民健保與其他社會保
險之關係。在尚未整合各項社會年金之前，不如將遺屬年金當成社會福利津貼的概念，建
立一套競合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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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後續發展

　　本單元雖然僅提及勞保與國保中，各項給付的整合，由於勞保是屬於職業社會保險，
而國保是基礎社會保險。其他社會保險，例如公教保、軍保，乃至於農保，都有職業社會
保險的概念，未來的整合，都可以採用此模式。

參、年金改革下國民年金保險可能發展路徑之探討

　　傳統上，公共年金之類型，可以大致區分以「普及式」方式提供保障之具佛里奇模式，
與重視「社會保險」精神及職業取向的俾斯麥模式兩大類。初期規劃時，由於其他社會保
險制度相對時間久遠，為使制度順利且及時上路，將「全民」納入國民年金的基礎年金制
度，改以「業務分立，內涵整合」方式取代，促使制度朝向分立方向變遷。

　　分立制度形成之後，受到人口老化所產生之財政壓力之下，政府開始打破原有路徑，
朝整合模式進行。此種行為模式，類似日本的制度模式，由原有的職業分立的小國民年
金制度，經過二十多年的調整，逐步改為以全民為基礎的大國民年金制度。當大國民年金
制度逐步成型之後，一個立即的好處，即是繳費率會上升。由於在小國民年金制度的設計
下，受限於制度設計的限制，只能採取柔性納保機制，但由於相對其他職業社會保險的職
災保障不足，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不佳，故繳費率會逐步下滑。但是，在整合式年金制度下，
繳費機制可由柔性納保，逐步轉為半剛性納保，透過其他職業社會保險的團體會員代為扣
繳，可以有效提高繳費率。

　　在快速整合下的基礎年金制度，影響最大的，應該是國民年金保險的給付制度。在主
客觀環境快速變化下，各類職業社會保險快速轉型。以勞保為例，勞保推動職災保險單獨
立法，並配合職業安全保障機制，以突顯勞動保障的需求。在此同時，農保也配合勞保的
行動，率先開辦農民職災保障。換言之，最近幾年中，職業社會保險著重於意外風險保障
機制的建立。其實，這也是職業社會保險的主要存在理由。

　　反觀國民年金保險，其存在最大的目的為何呢？以個人的意見而言，有兩個工作重點：
首先，整合目前社會保險中的老年生存風險。眾所周知，勞保的老年給付條件，本來就優
於國民年金，但在財政快速惡化快，已逐步縮減給付條件，使得未來基礎年金，可以由國
保為標準；其次，國保在整合社會福利津貼上，例如老年基礎保證年金、身心障礙基礎保
證年金等。

　　至於國民年金保險有關死亡風險的給付中，有關喪葬費用部分，應該問題不大。但
是，有關遺屬年金部分，會逐步往社會福利的津貼方向進行，也會併入整合社會福利的工
作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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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後有關意外風險的部分，是國保未來最大的挑戰。由於勞保強化職業災害的保障，
除了提供失能年金給付外，並強化職業安全及復健，並重回工作職場，這部分會衝擊國保
的相關給付。未來，各項給付條件勢必要搭配更細膩的資產及收入調查。此外，隨著基礎
年金整合速度加快，國保的失能給付，勢必會勞保的一般事故的給付，做更緊密的結合。

肆 . 由國際發展經驗看國民年金之前景

　　最近勞保年金的改革速度加快，此種情況也牽動國民年金的走向。以筆者來看，在可
預見的未來，整合式基礎年金可能會建構出來。而此種基礎年金會類似瑞典制度，也就是
說它會分為保障年金與所得年金。而國民年金會比較偏向保障年金，其他社會年金會偏向
所得年金。

　　在各類年金整合過程中，國民年金要往以下的方向努力。首先，要豎立基礎年金最低
給付標準。而此標準，必須要與國民最低生活標準有關。以國民年金目前的給付水準來看，
似乎仍嫌太低。看起來，要逐步提升投保金額。另外，要逐步檢討各項給付類型，分析其
福利的性質。例如，A式差額金即為明顯案例，當初建置的原因，是為彌補年金開辦初期，
即將屆退的國民。隨著開辦時間拉長，A式差額金的意義開始減低，可以轉換為低收入且
年資較短者的生活補償金。

伍、結語

　　國民年金保險在設計之初，即採用分立制，這註定了未來國民年金保險在實施中，會
產生兩大困難。首先是繳費低落的問題；其次，是保險給付與其他社會保險競合的問題。

　　有關與其他社會保險競合的關係中，老年生存風險應該是最沒有問題，而死亡風險
中，喪葬費用的狀況也不錯。而遺屬年金具有相當強烈的福利性質，需要特別關注。最後
是意外風險，失能年金會與勞保所執行職災保險單獨立法，要特別關注。而在年金改革過
程中，國民年金在整合老年生存風險，以及整合社會福利津貼中，占有相當重要之支配角
色。然而，在其他部分，只能扮演配合的角色。

　　最後，基礎年金的整合，可以有效提升國保的繳費率，並對各個社會年金的定位，做
重新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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